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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2月20日

(2020)浙0282破9号之三
申请人: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2月4日,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财产合计28763346.77元,而经确认的无异议债权为
173243666.31元,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请
求裁定宣告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本院
认为,根据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调查情
况,该债务人现负债173243666.31元,而其财产仅
28763346.77元,符合宣告破产条件。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自即
日起生效。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44号

张远立：本院受理原告杜章辉与被告张远立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直播告知条款、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
义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及开庭审理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
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的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0120号

仲凯: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诉被告仲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10120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仲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偿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代偿款 10
943.13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 7月21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以日万分之五为限）的标准
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仲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为实
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若被告仲
凯不能清偿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则依法
就被告仲凯提供抵押的车牌号为渝A15S02大众牌机
动车（车辆识别代号：LSVCD2BM8GN045310，发动
机号：135321）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
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优先受偿。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3396号

王 军（622322********1013）、包 爱 萍
（622322********1220）：本院受理宁波金嘉隆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王军、包爱萍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0291民初3396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王
军支付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
款13513.59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2、被告王军支付
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2
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3、被
告包爱萍对上述被告王军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被告王军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王
军、包爱萍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0862号

郑峰（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7603203251）、徐
晓芳（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7908282104）、徐建
（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7110052414）：本院受
理原告李晓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直接送
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509室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18日
09时3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0911号

董少燕（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310184547）、
李祖云（公民身份号码452329198309020319）：本
院受理原告刘刚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直
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509
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
月18日10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0910号

叶龙（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9306243619）：本
院受理原告陈浩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直
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509室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
18日09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374号

谢永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谢永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4374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谢永恺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737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元,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共计884元,由被告谢永恺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259号

朱汉胜：本院受理原告宋长好与被告朱汉胜、阳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625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
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长好
28174.38元；二、被告朱汉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宋长好700元；三、驳回原告宋长好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17元，由原告宋长好负担153元，被告朱
汉胜负担564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由被告
朱汉胜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020号

胡勇：原告海宁市海昌捷美装饰材料商行与被
告胡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81民初60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胡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

市海昌捷美装饰材料商行货款152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元，由被告胡勇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胡
勇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海昌
捷美装饰材料商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550号

钟娉婷(公民身份号码330483198909095028):
原告张彬与被告钟娉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6550号
民事判决书。内容为：被告钟娉婷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彬借款146000元；被告钟娉婷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彬以146000
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6日起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到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
失；驳回原告张彬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4
元，由原告张彬负担174元，被告钟娉婷负担322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钟娉婷负担（给付方式：由
被告钟娉婷直接支付给原告张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690号

王均海、王银杰：本院受理原告陈贵琴与被告王
均海、王银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523民
初36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王均海、王银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共同归还陈贵琴借款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1.5%自2018年2月5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
日,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时止,利随本清)。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破13号之一

2019年8月16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玛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后,本院根据管理人申请,裁定杭州正
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天公司”)与艾玛公司
合并破产。管理人接受本院指定后,委托评估机构对
艾玛公司、正天公司所拥有的包括房屋、构筑物、土
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存货、办公用品、车辆等进行了
评估,资产评估结果为86049100元。截至2020年8
月10日,管理人接受债权申报金额为229099488.61
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金额为208465062.86

元。经审计部门审计,正天公司自2015年底至2019
年11月30日直接占用艾玛公司资金8490余万元,账
面反映截至2020年6月30日,王正丰又直接占用正
天公司资金4733.094319万元,而艾玛公司与正天公
司实际控制人均为王正丰,王正丰占用了两公司大量
资金。艾玛公司、正天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2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2月9日裁
定宣告浙江艾玛家具有限公司、杭州正天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826号之一

付来根：本院受理原告徐心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523民初38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087号

徐德洪：本院受理原告杨卫与被告徐德洪追偿
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308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徐德洪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卫代偿款1150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20年6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
清）。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2800元，公告费650元，由徐德洪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破3号

本院于2021年2月3日裁定受理浙江宝归来车
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金兰律师
事务所担任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年3月2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
城区金衢路1号豪森智慧谷别墅2幢金兰律师楼;
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金律师13757988530、
钱律师1386882830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4月8日
上午9时采用网络会议形式召开,具体参会方式管
理人将另行通知。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强化组织领导 夯实“文明之基”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下城法院始终坚持把文明创

建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组成院党组牵头、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庭室部门具体抓、司法监督

员检查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上下联动、横向

互动”的责任大网络。建立健全“党建+文明创建”机

制，机关党委牵头，工会、妇委会、团支部共同参与，注

重发挥各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警的先锋模

范作用，以党建带队建促创建。

涵养法院文化 巩固“文化之本”

设立院史陈列室、“思想建设”活动室、图书室，打

造廉政文化通道，开辟干警照片墙，记录文化生活点滴

……走进下城法院，浓郁的法院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里，他们的文化生活很丰富：集思广益设计

“下法logo”；群策群力拍摄执行短视频、民法典普法微

剧；定期组织调研论坛、支部微课堂；发挥才艺演绎下

法原创歌曲，荣获全国法院优秀原创歌曲大赛二等奖；

获评“浙江省书香机关”……同时，全院上下积极参与

毅行、广播操、排舞、篮球赛等体育活动，强健体魄。

聚焦职责职能 践行“文明之要”

执法办案始终是法院工作的第一要务。下城法院

紧紧牵住这一“牛鼻子”，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29件182人，强力“打财断血”、

“打伞破网”、深挖彻查；发挥金融审判职能，审结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刑事案件51件151人，有效防

控金融风险；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推进无产可破的企业

涅槃重生，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旁听百场庭审”

活动，发送行政审判白皮书，监督、支持依法行政。

2020年，该院同期结案率居全省第五、全市第二，服判

息诉率等质量指标持续优化。

增强为民意识 厚植“文明之根”

“谢谢法官，要不是你们，我们企业肯定挺不过这关

了。”近日，被执行人浙江某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特意

来到法院，送上一块写着“善意执行、司法为民”的牌匾。

下城法院坚持善意文明理念，巩固深化“基本解决

执行难”成果，健全执行长效机制，营造了“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疫情防控期间，该院充分考虑

到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全面推广网上立案、网上开

庭、网上调解等在线诉讼服务，实现“审判执行不停

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微公益送温暖 铸就“文明之魂”

身穿红马甲的法院党员走进居民家里服务独居老

人，主动认领社区困难群众微心愿，帮助清理卫生死角

……在当地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下城法院人参与公益

的身影。

该院常态化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干警捐款、

捐书，帮助困难地区和困难学子；每年暑假联合街道

“双新小候鸟驿站”开展“法治夏令营”，为“小候鸟”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并因此获评“爱心公益单位”、红领

巾学院教育实践基地。

疫情防控期间，下城法院百余名党员干警组建了

防疫突击队，支援街道社区联防联控，下沉辖区企业保

障复工复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下法”力量。

下城法院定期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杭州下城法院：文明之花耀天平
通讯员 夏法

千年运河，千载风流，孕育出历史源远流长、商业繁

盛不息的杭州下城。在这片土地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

法院始终秉承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特有的人文气质，坚持

“文化育人、文化兴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明创建，不断增强队伍核心战斗力，推动法院整体工作

取得新发展。

近三年来，该院共获得国家级荣誉4项、省级荣誉

27项、市区级荣誉46项，涌现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

省政法系统执法办案成绩突出个人等一批先进典型，以

实绩展现文明创建担当。深植精神土壤，终得文明花

开。今年1月，下城法院被浙江省委省政府评为“浙江省

文明单位”。

下城法院通过“凤凰民间借贷智审”系统网上开庭，让当事人

足不出户化解纠纷。


